
醴陵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4年部门预算(草案)编制说明

一、部门基本情况

醴陵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是市人民政府管理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正科级行政单位，归口市公安局管理，实行公务员管理制度。大队现有二级机构17个，其中1个副科级单位（车辆管理所），16个正股级直属单位（办公室、政工监督室、科技所、基金管理中心和12个中队）。共有编制人数80人，实有在职人员85人，退休人员45人。

二、2024年主要工作任务
（一）保安全：全面落实“30个一律”严管措施，找准防控重点时段、重点路段、重点隐患出台针对性强的治理对策，努力实现“减少事故死亡总量，全力防空较大事故，严防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减量控大工作目标。
（二）除隐患：着力抓好“不合格驾驶人”“八类重点车辆”“农村国省道县道公路”“事故多发及高风险路段”“重点货运源头及运输企业”“重点交通违法整治”等风险防控措施落实工作。

（三）保畅通：协调相关职能部门组织开展交通秩序综合治理，定期开展交通拥堵节点和交通秩序乱点排查，有力推动精确治理；协同乡镇，建立起覆盖城乡的重要节点交通疏导机制。

（四）兴科技：积极推进公安交警指挥合成作战中心建设，加大成熟交通管理技术运用，提高现代化管理及突发事件、重大警情应急处置能力水平。

（五）优服务：全面推动车管所本部搬迁工作，建成窗口业务、查验、考试等全科“一站式”服务平台；全力做好重点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活动交通秩序维护，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六）强队伍：牢记贡嘎不能交警党的属性，深入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宣传活动，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公安交管事业转型升级、跨越发展的强大动力。
三、2024年部门预算(草案)编制说明

根据该部门主要工作任务，2024年预算作如下安排：

（一）收入预算3341.35万元。

其中：经费拨款1763.43万元；
       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1353.4万元
      上级转移支付拨款224.52万元。

（二）支出预算3341.35万元。

1、工资福利支出：1592.86万元；

2、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0.83万元；

3、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169.74万元；
4、工作性专项支出：1110.4万元；
5、重点专项支出：467.5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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